
高楼府〔2024〕141号
重庆市铜梁区高楼镇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高楼镇燃放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专项整治方案》的通知

各村（社区），各办、室、中心、大队，有关单位：

为切实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减少大气污染，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经镇政府同意，现将《高楼镇燃放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专项整治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

重庆市铜梁区高楼镇人民政府    

2024年12月25日

（此件公开发布）

高楼镇燃放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

专项整治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重庆市燃放烟花爆竹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燃放烟花爆竹管理的通告》（以下简称《通告》）文件精神，经高楼镇政府同意，现将燃放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总体要求

全面落实区委、区政府工作部署，按照各村（社区）、各安全监管职能岗位和有关单位燃放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任务和职责分工，通过强化宣传发动、依法打击查处、规范文明执法等，切实加强我镇燃放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全力减少大气污染、改善辖区环境、维护公共安全，确保实现“禁放区严格禁止、燃放区安全有效、社会面平安稳定”的工作目标。
组织领导
成立高楼镇燃放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专班，由镇长龙飞任组长，副镇长、政法委员陈勇任副组长，镇中心调度岗、安全应急岗、平安治理岗、经济发展岗、高楼派出所负责人为成员。工作专班办公室设在镇平安法治办公室，由周明贵任办公室主任，安全应急岗、平安治理岗、经济发展岗工作人员为成员，工作专班办公室负责做好烟花爆竹安全日常监管、统筹协调、调度指挥等工作。
三、职责分工
（一）中心调度岗：负责统筹燃放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宣传工作，广泛宣传《条例》《通告》相关规定和重大意义，协调移动、联通、电信等运营商向辖区用户发送公益提示短信。

（二）应急管理岗：负责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安全管理工作，研究制定全镇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负责统筹全镇燃放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的宣传发动、安全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督促各村（社区）、有关部门和有关单位切实履行监管职责，明确责任领导，组织巡逻力量开展巡逻检查。开展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联合执法，督促相关部门查处非法销售、储存、运输烟花爆竹行为。协调烟花爆竹安全应急救援及事故调查工作。落实镇政府工作专班交办的其他工作。

（三）平安治理岗：负责燃放烟花爆竹管理工作实施过程中的信访、涉稳事件。

（四）文化教育岗：负责督导学校在重点节假日前组织开展燃放烟花爆竹安全主题教育活动。

（五）规划建设岗：定期组织开展辖区化粪池、生化处理池等地下管网设施的清掏工作，落实龙源社区巡查守护措施和燃放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宣传工作，设置醒目的安全警示标识，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六）各村（社区）：负责区域内燃放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组织开展宣传引导、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巡逻防范和重点目标管控，配合查处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运输、燃放烟花爆竹行为，重要时间节点对辖区重要部位、区域开展巡逻守护工作，及时发现制止违规燃放行为。认真办理工作专班办公室督办的有关工作，及时报送重大情况。

四、整治时间
即日起至2025年清明节结束。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各村（社区）、镇各相关职能岗位要充分认识做好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的重要性，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意识，各司其职，层层动员精心组织周密部署，逐级逐项落实责任、主动作为、齐抓共管，确保烟花爆竹管理工作任务落到实处。

（二）广泛宣传引导，全覆盖无死角。按照《条例》、《通告》和《重庆市铜梁区2025年春节燃放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宣传工作》相关要求，确保宣传发动全覆盖、无死角，营造良好的禁放区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宣传氛围，各村（社区）要在本辖区内大力开展宣传工作，尤其是在学校、敬老院、卫生院等重点单位和化粪池、生化沼气池等禁放区域设立禁放标识，张贴《通告》，开展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安全宣传，做到家喻户晓，确保安全有序燃放。

（三）强化联动执法，严打违法犯罪行为。按照职责分工，镇各相关职能岗、派出所要密切配合，对重点地区、部位和人员开展拉网式检查，加大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运输烟花爆竹行为查处力度。加强区域合作、联动周边区域加大打非治违工作力度，依法查处非法生产、销售、储存烟花爆竹的行为，依法查处涉及烟花爆竹生产、经营的安全事故，对查出的非法生产经营窝点，要上报行业主管部门，依法予以取缔。坚持把日常管理与禁放管理有机结合，各村（社区）要加大线索摸排力度，一旦发现违法犯罪行为，坚决予以打击。
（四）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切实加强协作配合。在除夕、正月初一、正月初五、元宵等燃放烟花爆竹重要节点，要切实落实“网格化”管控力量，紧盯重要点位，实行禁放、燃放管控看护，定人定岗定责，各村（社区）要组织网格员加强重点时段的巡查，确保管控看护力量落实到位。各相关职能岗、各村（社区）要密切配合，加强与部门之间沟通和协作，要做到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各村（社区）要落实专人收集、报送有关工作情况，工作中重大事项要及时报告报送至镇工作专班办公室。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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